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96年貨棧及貨櫃集散站

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訓練課程

	一、
	開辦目的：

	
	（一）
	依據依據財政部關稅總局94年7月20日台總局保字第0941039521號令及96年1月4日台總局保字09610000541號令辦理。

	
	（二）
	為提昇機場集散站員工的專業知識，及對通關業務與法規、集散站管理作業、電子資料的傳輸作業的瞭解。

	
	（三）
	瞭解貨櫃及機場集散站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四）
	取得任用資格。

	二、
	講習目標：增強貨棧及貨櫃集散站人員業務專長。

	三、
	講習期間：中華民國96年07月9 ~ 11日。
早上8:30~17:30，每日8小時，共計3天（24小時）

	四、
	課程內容：

	
	（一）
	關務法規簡介

1.關稅法簡介

2.海關緝私條例簡介
	4小時

	
	（二）
	1.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2.海關管理貨櫃集散站辦法
	4小時

	
	（三）
	空運貨物通關實務（進、出口及轉口作業）
	2小時

	
	
	空運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
	2小時

	
	（四）
	電子資料傳輸作業及貨櫃動態管理作業規定
1.貨棧業者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作業規定
2.貨櫃集散站經營人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作業規定
3.貨櫃動態管理作業規定

4.進口貨櫃動態查核系統作業規定
5.出口貨櫃動態查核系統作業規定
	4小時

	
	（五）
	倉儲業實施自主管理辦法及海關審查、稽核作業

1.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
2.海關審查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規定
3.海關稽核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規定
	2小時

	
	（五）
	空運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共同部分、進口部分）
	2小時

	
	（六）
	空運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出口部分、轉口部分）

異常狀況處理作業問答
	2小時

	
	（七）
	1.綜合測驗

2.結業式
	2小時

	
	
	以上合計時數
	24小時

	五、
	講習地點：本公會教室（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343號8樓之3） 

	六、
	報名費：新台幣3,500元元

	七、
	講習對象：

	
	(一)
	從事報關業及運輸承攬業，有意瞭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務者。

	
	(二)
	凡服務於集散站、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貨棧尚未取得自主管理專責人員證書及相關人員。

	
	(三)
	凡具高中以上學歷有意瞭解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務者。

	
	(四)
	曾取得資格，想瞭解最新法規及相關實務者。

	八、
	講習名額：預定24人

	九、
	講習特色：

	
	(一)
	敦聘財政部關稅總局等相關單位首長及現職官員教授課程，期使理論與實務結合。

	
	(二)
	讓參與貨棧及貨櫃集散站人員之培訓學員清楚了解海關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務法規及貨物通關實務等專業知識。

	
	　(三)
	上課地點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343號8樓之3(公會教室)。

	十、
	講習完畢呈報訓練成果、及成績及格學員名冊予台北關稅局核備。

	十一、
	本計劃報台北關稅局核定後實施。


